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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局第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2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2,553,043,791.87 元 ，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

4,736,142,443.91元，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金额为4,736,142,443.91元；公司实收股

本金额为4,140,382,950.00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1．公司 2021及 2022两个会计年度亏损较大，累计亏损金额为人民币

19,504,654,935.23元。 

2．公司2021及2022两个会计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达9,995,207,726.72元，公

司2022年末公司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人民币10,229,483,078.96元。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冲回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 

三、为弥补亏损拟采取的措施 

1．加强经营目标管理。以经营业绩为导向，审慎、客观地强化以财务指标为核

心的经营管理理念，加强对市场和客户需求分析，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合理配置资源，

强化经营计划管理，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及资金保障，持续改善毛利率、经营性现金

流等核心财务指标，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经营质量。 

2.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激发组织活力。坚持人才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



建立起多层次多样性的人才队伍，为核心人才提供多元化的激励方案。 

3. 积极推进资源整合和投融资等相关事项，持续优化公司资产和债务结构，降

低财务费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强经营的稳定性。 

4．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廉政建设，牢固树立依法经营的意识，营造健

康发展、合规经营的良好氛围。 

5．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要求，认

真、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特此公告。

